关于开展2021年度全面从严治党述责报告

和民主评议工作的通知

教育系统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根据中央《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和区委《关于宝山区各级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工作方案》，经研究决定，结合领导班子绩效考核，开展全面从严治党述责报告和民主评议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领导班子述责报告

各单位按照《关于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的实施意见》（宝委〔2018〕165号）和《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化细化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的意见>的通知》（宝委办〔2019〕134号）要求，结合年度党风廉政建设任务清单和监督清单推进落实情况形成述责报告，主要体现以下内容：
1.将全面从严治党融入本单位中心工作总体布局一体推进，确保上级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的情况；

2.发挥牵头抓总、系统谋划作用，领导和组织开展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建设，贯彻落实区委、区教育工作党委相关制度的情况；

3.领导和支持纪检监察工作，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深入整治“四风”问题的情况；

4.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干部队伍教育、监督、管理的情况；
5.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制度，推进以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情况；

6.针对区纪委监委专项检查发现的问题、制发的纪检监察建议书、抄告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及区教育工作党委开展的各级各类专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各单位就领导班子履行主体责任、落实任务清单和开展日常监督情况，撰写形成《2021年度关于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报告》（盖党组织章，如无党组织的则盖单位行政章），由单位主要领导在年度实绩考核会上进行报告，并区教育局参加人员当场带回。

二、关于领导干部述责报告

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围绕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和落实责任风险清单有关情况撰写报告内容，纳入个人年度述职报告，并在报告中单独成段进行述责。
三、关于民主评议

领导班子、班子成员的履责情况民主评议工作与实绩考核的民主测评工作同步进行，被评议对象及参与评议人员的范围与实绩考核民主测评的范围一致。各单位自行用蓝色A4纸印制民主评议表（见附件1-3），由区教育局参加人员当场回收。

四、有关工作说明

1.为减轻基层年底多头考核压力，领导班子、班子成员全面从严治党述责报告和民主评议工作与实绩考核同步进行。

2.在年终绩效考核会结束后，区教育工作党委将按区纪委要求将领导班子全面从严治党述责报告、干部个人述职述廉述学报告和评议结果一同放入干部廉政档案。

联 系 人：陈  勇  6659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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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工作委员会

                            2021年11月25日

附件1
2021年度党（总）支部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情况

民主评议表

  ××  单位（盖章）：    姓名（职务）        
	
	1
	2
	3
	4
	5

	
	带头落实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做到“四个亲自”
	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加强干部经常性教育提醒
	加强工作引领和责任传导，发挥表率带动作用
	总体评价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评议意见
	


备注：请根据测评内容，选定评价等次，并在相应的空格内打“√”。如有其他意见，可在“评议意见”中填写。

附件2
2021年度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落实情况民主评议表

单位（盖章）：                
	
	1
	2
	3
	4
	5
	6

	
	协助党组织主动抓好分管领域党风廉政建设
	加强对分管部门及人员的日常监督提醒
	指导做好发现问题的廉政风险防控
	加强个人廉洁自律，接受监督作好表率
	总体评价
	评议意见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备注：请根据测评内容，选定评价等次，并在相应的空格内打“√”。如有其他意见，可在“评议意见”中填写。

附件3
2021年度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情况民主评议表

单位（盖章）：              
	
	1
	2
	3
	4
	5
	6

	
	将全面从严治党融入中心工作，保障上级重大决策部署落实
	统筹谋划、牵头抓总，推动“四责协同”，压实管党治党责任
	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加强干部教育管理监督
	严明党的纪律，加强作风建设
	注重日常监督，加强检查指导，强化制度建设
	总体评价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评议意见
	


备注：请根据测评内容，选定评价等次，并在相应的空格内打“√”。如有其他意见，可在“评议意见”中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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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内容





评议等次








PAGE  
3

